
國立金門大學食品科學系碩士班論文審查辦法 

 
109 年 12 月 17 日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6 次系務會議訂定 

109 年 12 月 29 日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院務會議通過 

110 年 1 月 13 日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7 次系務修訂通過 

110 年 1 月 20 日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院務修訂通過 

110 年 3 月 3 日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修訂通過 

 

第一條  國立金門大學(以下簡稱本校)食品科學系(以下簡稱本系)為規範本系研究生學位考試相

關事宜，特依據本校博士暨碩士學位考試辦法，訂定本系碩士班論文審查辦法(以下簡

稱本辦法)。 

第二條  碩士生必須通過論文初稿審查委員會會議審查符合規定後，始可進行論文考試。 

第三條  論文初稿審查委員會由指導教授推薦，經系主任聘請系內教師擔任之，委員以三名以

上為原則，系主任與指導教授為當然委員，並由系主任負責委員會之召集。 

第四條  研究生應於學位考試申請截止日前提出學位論文口試申請，檢具論文初稿及論文原創

性比對報告(附件二)，經指導教授簽名同意後，由本系召開論文初稿審查委員會審議，

委員會應於考試申請截止日後三週內審查完畢，並提出審查意見，再經審查，過半委

員通過後，始得舉行學位考試。 

論文原創性比對報告須供考試委員進行學位考試時參考。 

考試委員之敦聘於審查符合規定後授權指導教授執行。 

第五條  碩士生申請學位論文初稿審查，應檢具以下文件： 

一、國立金門大學食品科學系碩士生論文審查申請表。（附件一） 

二、論文原創性比對報告，相似度不得高於 30%。 

三、碩士論文初稿成冊一本。 

第六條  論文口試後且完稿，使用本校所建置之「論文原創性比對系統」比對後，相似度不得

高於 30%，再上傳論文原創性比對報告於畢業審核系統，通過後始得畢業。 

第七條  指導教授須正視研究生的學習狀況及論文品質，落實學術自律。學生學位論文若有違

反學術倫理情事時，指導教授應負指導監督之責。 

課責機制：指導教授部分由所屬學院提送至本校學術倫理委員會，學生部分由所屬學

院提送至學生學術倫理審查委員會議處。 

第八條  本規定其他未盡事宜依本系碩士班、本校及教育部相關規定辦理。 

第九條  本辦法經系、院務會議審議通過後，提請教務會議核備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
附件一 

國立金門大學食品科學系碩士生論文初稿審查申請表 

（個別委員版） 

研究生姓名  

學號  

論文題目  

審查意見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審查結果 

□  通過 

□  不通過 

論文題目 

審查結果 

□ 與本系專業領域相符。 

□ 與本系專業領域不符。 

審查委員簽名  

 

 



國立金門大學食品科學系碩士生論文初稿審查意見總評表 

研究生姓名  

學號  

論文題目  

委員一審查結果 

□  通過 

□  不通過 

委員二審查結果 

□  通過 

□  不通過 

委員三審查結果 

□  通過 

□  不通過 

委員四審查結果 

□  通過 

□  不通過 

審查結果總評 

□  通過 

□  不通過 

論文題目 

審查結果 

□ 與本系專業領域相符。 

□ 與本系專業領域不符。 

委員簽名   

註一：此表經審查委員填寫審查意見表後，由系辦綜整，經主任簽名後確認。 
註二：論文題目須通過與本系專業領域相符之審查。 
註三：論文初稿審查須經過半數審查委員同意通過，始得進行論文考試。 



附件二 
 

論文原創性比對報告 
 

立聲明書人             ，就讀國立金門大學                 系(所)。於撰寫論文期間，

已確實使用本校所建置之「論文原創性比對系統」檢核論文內容、提出附件檢核結果，並經指

導教授檢核確認無違反學術倫理情事。如有違反，本人除願意負起法律責任，須無條件同意由

教育部及國立金門大學註銷本人之碩(博)士學位，絕無異議。特此聲明。 

 

比對結果 

學號: 

姓名: 

論文題目： 

 

總相似度(請填寫百分比)：        %  

※總相似度百分比標準，由系所(學位學程)依其學術專業訂定。 

比對時間：   年     月    日 

 

 

指導教授 

 

系、所(學位學程)主任 

 

備註： 

1.申請書由系所(學位學程)留存正本。 

2.申請書內容可依需求增加項目或欄位，整合系所(學位學程)原有表件。 

 

 

 


